附件6

兑现事项申请表
（荔湾区医药领域院士（博士后、博士）工作站扶持）
一、基本信息
	1.1单位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
	
	注册地址及所在街道
	

	主营业务
	□生物技术    □生物制药    □中医中药    □化学药    □医疗器械    □生物医学工程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	单位条件
	注册登记地（机构核准登记地）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荔湾区范围内，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、符合信用管理有关规定。
	□是   □否

	1.2工作站基本信息

	工作站类型
	□院士工作站    □博士后工作站   □博士工作站

	工作站全称
	

	建站日期
	
	医药领域工作站
	□是       □否

	在站人员
情况
	姓名1
	
	姓名2
	

	
	证件号码
	
	证件号码
	

	
	进站日期
	
	进站日期
	

	
	姓名3
	
	姓名4
	

	
	证件号码
	
	证件号码
	

	
	进站日期
	
	进站日期
	

	1.3工作站获批市级扶持资金项目情况

	工作站（非在站人员）获批市级项目
	实际获批市级扶持
资金金额（万）
	获批日期

	
	
	

	
	
	

	
	
	

	1.4单位账户信息

	账户名称
	
	开户银行
（详细具体写到支行）
	

	银行账号
	

	单位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
二、工作站主要业绩
	














三、审批意见表
	申报单位承诺

	我单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、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全部属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取消、追缴相关扶持资金的后果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签字：
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区卫生健康局审核意见

	经审核，申报单位建立的院士（博士后、博士）工作站□属于/□不属于医药领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科协审核意见

	经审核，申报单位院士工作站在荔府办规〔2023〕3号有效期内获批市级项目（项目名）                 ，实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（金额）              。□同意/□不同意按照工作站实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的50%给予配套支持（金额）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

	经审核，申报单位□博士后工作站/□博士工作站在荔府办规〔2023〕3号有效期内获批市级项目（项目名）                 ，实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（金额）              。同意/不同意按照工作站实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的50%给予配套支持（金额）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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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同意/□不同意向申报单位给予区级扶持资金（金额）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
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


